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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长春海容广场洲际暨假日酒店项目的 

对外投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地产”）是长春高新技

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5年 10月，高新地产取得《长春高新区工程中标通知书》，中标工程范

围为承担长春高新区康达地块旧城改造开发项目、负责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包括

但不限于办理土地及规划手续、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批复、施工及建立招

标投标手续、办理开工许可证等）、拆迁安置。 

康达地块旧城改造项目采取拆改结合，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总征拆占

地面积约为 42 万平方米，计划总建筑面积 130 万平方米，规划主要业态为：高

档住宅、商务写字楼、星级酒店、配套社区商业、配套教育等产品。按照目前规

划设计方案，长春海容广场是康达地块旧城改造项目的一期工程，规划内容包括：

三栋超高层甲级写字楼及高端酒店项目。 

2019年 1月，高新地产与六洲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长

春高新洲际酒店（中文）管理合同》及《长春高新假日酒店（中文）管理合同》，

高新地产现投资建设豪华五星级洲际酒店和四星级假日酒店，项目完工后交由上

述协议对方负责酒店管理工作。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长春海容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场洲际暨假日酒店项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审议或批

准。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主体介绍 

本次投资为高新地产独家投资建设酒店，建成后委托他方进行管理。 

其中：六洲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的公司，其

地址位于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2 层。 

本次交易主体为高新地产，具体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叁亿元 

法定代表人 王志刚 

住所 高新开发区荷园路 777号怡众名城 G14栋四单元 3-7层 

成立日期 1992年 4月 1 日 

经营范围 

地产开发贰级（在该许可的有效期内从事经营）；美术装潢（以

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

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高新地产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春高新 30,000 100.00% 

合计 30,000 100.00% 

高新地产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项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274,885,058.26  2,325,563,996.23 

负债总额  2,120,599,085.87  1,937,795,272.25 

净资产  1,154,285,972.39  387,768,723.98 

项  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592,114,755.64  579,977,615.38 

净利润  74,217,248.41  91,629,805.29 



1、项目名称：长春海容广场洲际暨假日酒店项目 

2、项目地点：位于前进大街以东、星火路以南、震宇街以西、南三环路以

北 

3、建设规模与建设内容：项目总地块总占地面积 12,942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100,212.59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68,061.18 平方米，地下车库 32,151.41

平方米。 

4、项目建设单位：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建设工期：建设期初步拟定为 54个月 

6、项目总投资：104,162 万元，其中土地费用 17184万元，建设投资 86978

万元 

7、项目资金来源：公司统筹和项目自筹 

8、项目审批情况：2018 年 8 月 3 日签订《土地出让合同》,2018 年 9 月 5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8 年 9月 1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18年 9月 2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2018年 9月 14日取得《建设工程方案设

计核查意见书》，2018年 9月 30 日取得《施工许可证》。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高新地产与六洲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分别签署的《长春高新洲际

酒店（中文）管理合同》及《长春高新假日酒店（中文）管理合同》（以上均简

称“《管理合同》”）约定，“业主”指长春高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指六洲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述《管理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业主建造酒店 

业主应根据系统支持许可以及品牌标准的规定建造和装修酒店。在双方签署

意向书并且业主支付酒店前期开业筹备管理费、或者签署本合同（若无意向书）

及业主支付酒店前期开业筹备管理费之后，管理人应向业主提供与建造酒店相关

的品牌标准手册及设计准则。 

2、酒店前期开业筹备管理费的支付 

业主应向管理人如数按期以人民币支付酒店前期开业筹备管理费。若自管理

人开始提供技术服务之日起六十（60）个月（“服务期”）内无论因任何原因酒店

的建造未能完成；则自服务期届满之日起至酒店建造完成之日，管理人有权就其



提供的任何技术服务每月按人民币捌万元（¥80,000.00）收取额外的酒店前期开

业筹备管理费。 

2、业主遵守法规 

业主保证，其已经取得或将取得以使业主能够建造酒店、并使管理人能够依

品牌标准经营酒店、并确保本合同在中国充分有效并可执行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政

府批准、许可与执照。管理人应提供其能合理提供的一切协助。 

3、业主对酒店设置担保安排 

如未事先征得管理人书面同意，业主应确保设立在酒店上的债务担保在任何

时候都不得超过酒店市场价值的百分之七十五（75%），并且确保管理人在本合同

项下的权益告知抵押权人或其他担保物权权利人，且该抵押权人或其他担保物权

权利人应提供其接受本合同规定的安排的书面确认包括，若管理人要求，由抵押

权人签署一份无干扰协议，在业主之抵押权人行使抵押项下的权利时，保护管理

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业主在征求管理人同意时，应先向管理人提供管理人可

能要求的财务信息和资料，从而使管理人确信，业主能够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

下的一切义务。 

4、鼓励性管理费 

在期限内，作为管理人管理酒店的对价，业主应向管理人支付鼓励性管理费。

鼓励性管理费，应在其发生之月的次月的第十（10）日之前，从银行帐户中支付。

鼓励性管理费应以人民币计算并支付给管理人。 

5、开业前安排 

开业日期之前当管理人应依本合同开始履行其管理义务时，管理人或其关联

公司应根据第 9.1条的规定聘用一位总经理，代表业主实施一项开业前计划，其

中包括编制和实施为酒店开业做好经营准备所需的一切计划、日程和活动。 

7、管理人提供所有服务 

自开业日期起，管理人应作为业主的代理人，根据本合同的规定以及品牌标

准中所载的经营标准，始终将酒店作为品牌旗下在系统内的酒店进行管理和经营。

管理人应确保酒店的经营管理方式与在大中华相同品牌的酒店或类似品牌的酒

店相符。 



8、品牌标准 

管理人认可，除非其另有明确的书面说明，否则一旦管理人签字同意酒店开

业，则酒店应于开业日期即符合品牌标准。业主认可，品牌标准应不断加以修改，

以反映市场条件和技术的变化，且业主对酒店在本合同整个期限内始终符合品牌

标准并在市场上维持其竞争力负有持续的义务。 

9、进度表：在开始建造酒店之前至少四（4）个星期，业主应向管理人提

供工程建设进度表，说明整个酒店从开工到完工的每一建设和装备阶段。酒店建

设每一个阶段的工程，都应由管理人合适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在客房装修之前，

业主应首先备置一个或多个样板间以供管理人审查批准是否符合平面图与技术

规格及品牌标准。业主承诺，只有在管理人以书面形式验证这些样板间已经达到

了品牌标准且无缺陷之后，才可以开始进行客房的装备，并且此后所有的客房装

备都应达到样板间的标准。酒店作为品牌旗下酒店，管理人和业主将另行签署一

份信函，以书面形式确认酒店开业日期。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统筹和项目自筹。酒店根据目标群体要求，

长春市五星级酒店相对匮乏等现状，并根据市场实际需求，项目建设酒店定位为

超五星级洲际酒店和四星级酒店两部分，通过配套的商务、餐饮、宴会、会议、

健身、亲子等功能为商务精英、高端消费群体提供一流住所体验，打造国际化、

市场化、专业化的五星级酒店。 

六、其他 

对外投资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会及时披露对外投资的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3月 7日 


